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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(维护流

动人口的合法权益(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(制定本办法)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(异地

从事务工*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(可能生育

子女的已婚育龄人员!以下简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’)
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

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(组织*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

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并提供必要的保障)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

行政区域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)
第四条 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流动

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)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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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!工商行政管理!劳动就

业!卫生!房产管理等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管

理部门"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

服务工作#
第六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

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"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#
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对流动人口计划

生育工作的日常管理"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地

计划生育管理#
第七条 成年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"应当凭合

法的婚姻!身份证件"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

部门或者乡$镇%人民政府!街道办事处办理婚育证明#
婚育证明的内容应当包括&姓名!性别!年龄!婚姻状况!

居民身份证号码!生育状况!落实节育措施状况!计划生育奖

罚情况等#
第八条 成年流动人口到现居住地后"应当向现居住地

的乡$镇%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#现居住地

的乡$镇%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查验婚育证明后"应当依

照本办法第二条的规定"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予以登记"并告

知其接受当地乡$镇%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管理’婚育

证明不完备的"应当要求补办#
第九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$镇%人民政府或者街道

办事处应当向其中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

宣传"并组织有关单位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服务#
第十条 有关部门审批成年流动人口的暂住证!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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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!务工许可证等证件时"应当核查其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民

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查验过的婚育证明"并将审批结果通报

其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%没有婚育证

明的"不得批准&
第十一条 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

位和个人应当负责被招用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

理工作"并接受其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

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 门 监 督 检

查&
第十二条 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房

主"应当配合其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

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&
第十三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申请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

的"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

部门或者乡#镇$人民政府!街道办事处按照当地有关规定办

理生育证明材料&
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可以凭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

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#镇$人民政府!街道办事处出

具的生育证明材料"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&
第十四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民政

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与其户籍所在地的乡#镇$人民政府或

者街道办事处建立联系"并将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

情况向其 户 籍 所 在 地 的 乡#镇$人 民 政 府 或 者 街 道 办 事 处 通

报&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也可以自行将其现居住地的乡#镇$人
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避孕节育情况证明寄回其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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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#已婚育龄流动人

口户籍所在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在了解已婚

育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后$不得再要求其回户籍所在地

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#
第十五条 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奖

励$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照

本省%自治区%直辖市的有关规定办理#
第十六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统计$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办理#
第十七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节育手术费$有用工单

位的$由用工单位负担&无用工单位的$先由本人支付$凭其现

居住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$由本人在其

户籍所在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销#
第十八条 在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

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$由当地人民政府和计划生育行政

管理部门给予奖励#
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$未达到计

划生育工作目标的单位和个人$由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

按照本省%自治区%直辖市有关规定予以处理#
第十九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$由

其现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的乡!镇"人民政府%街道办事处

或者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省%自治区%直辖市的有关

规定予以处理#
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在一地受到处理

的$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理#

’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



第二十条 伪造!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"由县级以上

地 方 人 民 政 府 计 划 生 育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给 予 警 告"可 以 并 处

#$$$元以下罚款%有违法所得的"没收违法所得"可以并处违

法所得 &倍以下的罚款%构成犯罪的"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’
第二十一条 不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"经其现居住地

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"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拒不

交验婚育证明的"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

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"可以并处 ($$元以下的罚款’
第二十二条 拒绝为成年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者为

其出具假证明的"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

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"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’
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!工商行政管

理!劳动就业!卫生!房产管理等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审批成年

流动人口有关证件时"不查验婚育证明或者明知无婚育证明

而予以批准的"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’
第二十四条 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

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"由当地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"可

以并处 #$$$元以下的罚款’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

格式"由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规定’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#)))年 #月 #日起施行’#))#

年 #*月 *+日国务院批准"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,流动

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-同时废止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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